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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用餐时意外触电

调解员巧解赔偿难题

本报记者 沈艳瑜 通讯员 罗佳骊 尚虎

“我们一家都在你家店里触电，治疗费用

就应该你们来负责！”近日，杭州市上城区和家

园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处理了一起触电赔偿

纠纷。事情还要从去年7月说起……

当事人王先生带着妻儿前往某商场餐

厅。用餐过程中，孩子伸手触摸餐桌上方的吊

灯，不想吊顶发生漏电，导致其触电。

王先生和妻子情急之下想要解围，结果均

触电，造成不同程度损伤。之后王先生妻子拨

打120、110，餐厅工作人员也协同王先生一家

前往医院就医。

此后，王先生因触电受伤住院治疗近半

年，花去医药费34万余元。其妻子和孩子被电

伤后，也一直在家休养，一家人失去了收入来

源。

夫妻俩多次和餐厅沟通，要求赔偿损失和

全部医疗费用，但双方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无

奈之下，王先生找到位于事发地的上城区司法

局清波司法所寻求帮助，希望调解员出面解决

问题。

清波司法所立即邀请和家园物调委调解

员项朝阳介入该案。项朝阳分析了案件情况，

并梳理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真实诉求。

“餐厅要承担所有治疗费用。”王先生一家

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触电导致我们很长时间

不能工作，需要110万元作为后续治疗和生活

保障。”

高额的赔偿期望让项朝阳也捏了把汗，在

单独与A餐厅沟通时，他着重于以法为凭：“根

据民法典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你们在经营过

程中，没有察觉到吊顶漏电的问题，导致顾客

受伤，承担医疗费用这个没话说。”

餐厅负责人对于门店未能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造成此次事故表示抱歉。项朝阳接着

说：“根据民法典中关于人身损害的相关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

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王先生一家后续还需要继续治疗，上

述费用也在相应产生。不过110万元这个数字

还需要斟酌一下，根据事实来补偿。”

最终，经过对王先生一家各方面费用的核

算，双方协商一致：除去餐厅此前已履行的34

万元，后续应在约定期限内，向王先生一家一

次性补偿各项费用共计60万元整。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杨宁
通讯员 黄欢

为了削减用工成本，用工单位违

反法律法规，将工程项目分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劳动者发生伤害事故时，用工单位能

否“独善其身”？近日，台州市椒江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工伤保险待

遇纠纷案。

案情回顾：
某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将承建的某

工程项目中的管架劳务工程分包给了

宋某。宋某再将上述工程转包给王

某。汪某受王某雇佣，在该工程工地

从事杂工工作，每日工资标准为350

元。

2022年7月，汪某工作时不慎受

伤。经送医治疗，确认其多处挫伤、肋

骨骨折。后经伤残等级鉴定，确定汪

某为十级伤残。

汪某认为，其在工作时受伤，应认

定为工伤，并由某工业设备安装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上述公司以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了汪某的

请求。汪某为此将上述公司诉至法

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

的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

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

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

本案中，公司将其承建的工程项

目中的管架劳务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宋某，宋某

承包该工程项目后又转包给不具备用

工主体资格的王某，汪某被王某雇佣

在工程项目工地工作受伤，有权要求

某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参照《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

准承担赔偿责任。

经对汪某主张费用审核，剔除

不合理部分，法院判决上述公司支

付汪某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

残补助、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总计 101000

余元。

为防止登革热疫情传

入我国，保护出入境人员的

健康安全，海关总署日前发

布关于防止登革热疫情传

入我国的公告，提醒来自登

革热疫情发生国家和地区

的人员如出现相关症状，入

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承包单位违法分包，工伤责任谁来承担承包单位违法分包，工伤责任谁来承担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通常以确认劳动

关系存在为前提，然而在违法转包、分包

的情形下，相关司法解释从有利于保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在一般规定之

外作出了补充，用工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违法转

包、分包的承包单位即视为用工主体，由

其承担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责任。

除此之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挂靠其

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

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的单位。

在此特别提醒用工单位，切莫为了

贪图眼前收益而违法转包、分包工程项

目，要树立以人为本、合法经营的法律意

识，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依法妥善解

决工伤事故，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

动者也要提高安全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

意识，入职时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并参保

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注意及时

进行工伤认定，保留工伤事故的相关证

据材料。

法官说法：

警惕登革热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丁龙 吴琼

只要两部手机一根数据线，就能赚

到时薪500元，你会心动吗？王某就心

动了，结果成了法庭上的被告人。近日，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

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1

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案情回顾：
“只要有手机，就能赚快钱……”00

后的王某自高中肄业后就外出打工，没

有稳定工作，一次，他听朋友说，为诈骗

分子搭设通话转接设备能挣钱，他心动

了。

2023年2月，王某决定冒险一试，用

自己的电话卡打诈骗电话，结果被警方

抓获，予以行政拘留。然而没多久，王某

抱着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再次决定

靠电信诈骗“赚快钱”。

“这次，我买了两部手机和一根数据

线。”熟知套路的王某买完设备后，在某

款聊天APP里，搜索诈骗分子上家，并

加为好友，谈好自己“兼职”的价格——

时薪500元，通过虚拟货币结算。

之后，王某按照上家指示，在两只手

机上下载非法APP，再用数据线将两只

手机连接这样就搭建好了上家用于诈骗

的语音通道。然而很快，王某再次被警

方抓获。

2023年12月，舟山市普陀区检察院

起诉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并提起公

诉。

经查，2023年3月，被告人王某明知

他人实施诈骗，仍多次在不同地区为诈

骗人员架设通讯设备，为诈骗分子骗取

人民币十多万元。期间，被告人王某非

法获利3万余元。

承办法官仔细研判案情后，发现该

案被害人普通家庭、收入不高，被骗后生

活受到极大影响。考虑到被告人王某年

纪尚轻且认罪态度较好，法官对王某及

其家属多次电话沟通，并耐心细致释明

宽严相济的法律政策，敦促尽快退赔赃

款。王某家属经过一周的筹款，终于筹

齐退赔款项，并通过法院归还给被害人。

普陀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

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王某在共同

犯罪中系从犯，且有退赃表现，可以依法

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遂作出上述判

决。

用一根线两台手机，帮忙搭起诈骗“通道”

法院：这么做可能构成诈骗罪
法官提醒：

本案中，王某以诈骗罪获刑，因为其明知

犯罪分子在实施网络电信诈骗，还进行事前联

络并形成紧密配合的联系，共同对被害人实施

诈骗，和诈骗分子形成了一种长期相对稳定的

配合关系。

以往，我们在相关案件中总能看到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帮

信罪主要是行为人为犯罪分子提供互联网接

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

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帮信罪的行为与所

帮助的诈骗行为之间并没有形成相互作用、相

互促进的紧密联系。而在诈骗罪共犯案件中，

这种联络是相对紧密、固定的，联络的内容也

是非常具体的。


